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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13           证券简称：联环药业            公告编号： 2024-042 

 

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联环药业”）于 2024

年7月22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议案》，同意终止向

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事项，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事项概述 

2023 年 3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

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

的议案》等议案。2023 年 3 月 30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议案，同意公司拟发行总额不

超过人民币 45,000.00 万元（含 45,00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所募集资金

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创新药 LH-1801研发项目、补充流动资金。 

2024 年 3 月 4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

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等议案。2024 年 3 月 28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年度股

东大会，同意相关决议有效期自前次有效期届满之日起延长 12个月至 2025年 3

月 29日止。 

二、终止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原因 

自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公布以来，公司董事会、经营

管理层与中介机构一直积极有序推进各项相关工作，综合考虑目前资本市场环境

的变化，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发展规划等诸多因素，公司计划调整融资方式，经

审慎分析并与中介机构等反复讨论，公司决定终止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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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事项。 

三、终止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4 年 7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终止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议案》，同意终止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事项。根据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该事项属于授权

范围内的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4 年 7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终止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议案》，同意终止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事项。 

四、终止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终止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是综合考虑公司实际经营情况、

内外部融资环境变化及战略发展规划等诸多因素后作出的决定。目前公司各项业

务经营正常，终止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造

成重大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7月 23日 


